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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198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

2023-03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3年8月9日发行完毕， 相关

发行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3东兴证券CP003 债券代码 072310165

发行日 2023年8月8日 起息日 2023年8月9日

兑付日 2024年6月19日 期限 315天

计划发行总额 人民币1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人民币10亿元

发行利率 2.30%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s://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s://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23-076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2023年8月9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总经理袁光福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正常

工作调动，袁光福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 袁光福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将不在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袁光福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

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 袁光福先生辞职报告在

到达董事会后即时生效。袁光福先生及其配偶或关联人在其任期内未持有公司股票。袁光福

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将导致公司总经理职位空缺。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对上述空

缺职位进行人员选聘，以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袁光福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在公司生产经营、绿色转型

发展、规范运作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良好业绩。 公司董事会对袁光福先生任职期

间所做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二、报备文件

袁光福先生《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951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

2023-34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3年8月8日收到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峰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峰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提请辞去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秘书职务，其辞职后不再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张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张峰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以及为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等方面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暂由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财务总监毕研勋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作。

毕研勋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31-58067586

传真电话：0531-58067003

电子邮箱：biyx@sinotruk.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南首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三年八月十日

证券简称

:

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

: 601009

编号

: 2023-025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

1

优先股代码：

360019

南银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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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24

可转债简称：南银转债 � � � � � � � �可转债代码：

11305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监事逝世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近日获悉，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

监事刘启连先生因病不幸逝世。

刘启连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及监事会下设委员会委员职务期间，认

真履行监事职责，为本公司的规范运作和稳健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公司监事会对刘启连

先生任职期间为本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对刘启连先生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

刘启连先生逝世后，本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减少至7人，未低于《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

最低人数，不会影响本公司及本公司监事会工作的正常运行。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完成监事补选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9日

证券代码：

600671

证券简称：

*ST

目药 公告编号：

2023-046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营业期限工商变更登记事由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因营业执照上的营业期限将于

2023年8月11日到期。 公司于2023年7月1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3年

8月4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2023年7月2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41），2023年8月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

公司依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七条的相关规定向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将营

业期限变更为长期。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领取了浙江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营业期限变更为长期，除上述变更外，公司《营业执照》的其他

登记事项不变。 变更后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253930812T

名称：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李峰

注册资本：1217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3年8月12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上杨路18号

经营范围：生产：片剂、颗粒剂、丸剂、合剂、口服液、糖浆剂、滴眼剂、滴丸剂、（具体范

围详见药品生产许可证），软胶囊、片剂、颗粒剂保健食品。 市场经营管理、货物进出口，食

品生产、经营（凭许可证经营）；医疗器械生产、销售（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化妆品

生产（凭许可证经营）、销售，卫生用品生产、销售。 含下属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依法须

经批准凭许可证经营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以工商登记机关核

准为准）。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

601155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

2023-049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份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

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3年7月份销售情况

7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60.05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4.86%； 销售面积约

78.46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下降27.26%。

1-7月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484.06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6.35%， 累计销售面积约

595.11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下降22.21%。

7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7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7月份销售面积（平方米）

江苏 185,915 200,787

天津 56,270 56,215

山东 37,226 63,389

浙江 30,958 31,644

湖北 32,763 54,126

新疆 39,472 35,843

重庆 27,592 42,513

河南 25,711 40,032

湖南 24,934 30,680

广东 20,868 29,233

江西 15,055 16,822

四川 14,419 27,104

云南 11,522 25,789

北京 13,509 14,580

贵州 10,606 18,902

上海 10,604 5,161

河北 10,495 17,406

山西 6,818 16,183

陕西 6,284 23,516

安徽 6,271 13,036

其他 13,255 21,666

合计 600,547 784,627

二、公司2023年7月份房地产出租情况

省份 物业数量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7月份租金收入（元）

当年累计租金收入

（元）

江苏 39 3,662,374 265,875,670 1,806,489,886

浙江 16 1,461,481 124,624,966 825,959,549

安徽 13 1,162,560 64,076,751 428,288,687

陕西 7 659,454 48,943,381 322,699,702

山东 9 931,419 44,590,567 290,144,726

湖南 4 326,034 24,515,024 167,156,536

广西 5 455,455 21,180,236 138,675,938

云南 6 571,450 26,619,117 174,102,150

湖北 6 553,409 33,541,777 215,966,514

江西 4 355,429 21,814,358 147,708,379

四川 5 429,439 22,972,897 149,706,001

吉林 3 346,083 15,896,084 100,593,924

海南 1 111,582 14,538,906 95,025,142

天津 3 288,334 18,573,826 116,806,142

河北 3 258,369 15,486,777 94,424,818

上海 2 119,646 9,924,519 78,355,442

贵州 2 175,541 9,066,950 61,017,219

青海 1 98,141 7,130,326 43,393,734

内蒙古 3 256,077 5,729,647 41,748,346

福建 1 86,450 4,765,575 31,663,118

辽宁 2 193,798 12,652,038 82,271,396

河南 2 198,246 10,213,252 67,248,164

宁夏 1 100,225 6,929,600 44,341,394

重庆 5 503,520 11,498,463 69,159,967

广东 1 90,193 5,908,090 38,813,711

山西 2 186,268 8,926,649 33,344,997

甘肃 1 123,752 7,948,206 55,066,826

新疆 1 100,182 8,959,065 8,959,065

合计 148 13,804,911 872,902,717 5,729,131,473

注：1、上海包含上海新城控股大厦B座办公楼出租情况。

2、租金收入包含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3、2023年1-7月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61.36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包含：商铺、办

公楼及购物中心的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三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929

证券简称：润建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86

债券代码：

128140

债券简称：润建转债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润建转债”赎回实施的第十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润建转债” 赎回价格：100.71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1.00%，且当期利息

含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

司” ）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条件满足日：2023年7月21日

3、赎回登记日：2023年8月21日

4、赎回日：2023年8月22日

5、停止交易日：2023年8月17日

6、停止转股日：2023年8月22日

7、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3年8月25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3年8月29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根据安排，截至2023年8月21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润建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

回完成后，“润建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摘牌。 “润建转债” 持有人

持有的“润建转债” 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和冻结，以免出现

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11、风险提示：根据安排，截至2023年8月21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润建转债” ，将按照

100.71元/张的价格强制赎回。 因目前“润建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

别提醒各位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2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润建转债” 的议案》，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润建股份，证券代码：

002929）自2023年7月3日至2023年7月21日期间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润建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25.95元/股的130%（含130%）。 根据《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已触发“润建转债” 的有条件赎

回条款。

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审慎考虑，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行使“润建转债” 的提

前赎回权利，按照可转债面值（人民币100元）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在赎回登记日收市后

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未转股“润建转债” 。 现将“润建转债” 赎回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润建转债” 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953号” 核准，公司于2020年12月7日公开发

行了1,09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09,000.00万元。 发行方式采用

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

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09,000万元

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 “深证上 〔2020〕1267号” 文同意， 公司109,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12月2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润建转债” ，债券代码“128140.SZ”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可转债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转债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 即2021年6月15日 （由于

2021年6月14日为非交易日，顺延至2021年6月15日）至2026年12月6日（由于2026年12月6日

为非交易日，实际转股截止日期为2026年12月4日）。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6.55元/股，经调整后的最新转股价格为25.95元/股。 转

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公司于2021年5月21日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220,746,347股）为基数每10股派送现

金1.50元（含税）。根据利润分配方案，“润建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6.55元/股调整为26.40元/股，

调整后的价格自2021年6月7日起生效。 详见《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51）

2、公司于2022年5月17日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以截至2022年4月20日公司总股本228,748,46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2元（含税）。 根据利润分配方案，“润建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6.40元/股调整为26.20元

/股，调整后的价格自2022年7月11日起生效。详见《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60）。

3、公司于2023年5月29日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以公司总股本232,785,93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227,200股后的231,558,73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2.50元（含税）。 根据利润分配方案，“润建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26.20元/股调整为25.95元/股，调整后的价格自2023年6月14日起生效。 详见《关于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

二、赎回情况概述

（一）触发赎回情形

自2023年7月3日至2023年7月21日，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润建股份，证券代码：002929）已

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润建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25.95元/股的130%（含130%）。 根据

《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润建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润建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转股期内，当下述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

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①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 指计息天数，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依据

根据 《可转债募集说明书》 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润建转债” 赎回价格为

100.71元/张，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100元/张；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1.0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2年12月7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3年8月

22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为258天（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00%×258/365=0.71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71=100.71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

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3年8月21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润建转债” 持有

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润建转债” 持有人本次

赎回的相关事项。

2、“润建转债” 自2023年8月17日起停止交易。

3、“润建转债” 自2023年8月22日起停止转股。

4、2023年8月22日为“润建转债” 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3年8月

21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润建转债” 。本次赎回完成后，“润建转债” 将在深交所摘

牌。

5、2023年8月25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3年8月29日为

赎回款到达“润建转债”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润建转债” 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

接划入“润建转债”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

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四）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0-87596583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

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润建转债” 的情况

经核实， 在本次 “润建转债” 赎回条件满足前6个月内 （即2023年1月21日至2023年7月

2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易

“润建转债” 的情形。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润建转债” 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

体转股操作建议可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

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

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

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余额以及该余额对应的当期应付

利息。

3、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

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润建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润建转债” 的核查意见；

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提前赎回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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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3年8月4日以蓝信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3年8月9日召开，采取了通讯（蓝信群）表决方式。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谌志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主席高慕群女士、监事唐

大龙先生、职工代表监事周东云女士，董事会秘书兼高级副总经理陈复兴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023年8月9日，董事会收到孙迎新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其因工作调整，请求辞去公

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孙迎新先生上述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之日生效。董事会

对孙迎新先生在上述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的

推荐，董事会提名张尼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选举确认（张尼先生简历附后）。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根据董事任职条件对候选人通过了资格审查， 公司全部3名独立

董事发表了关于同意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表决票数：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向重要子公司麒麟软件推荐董事人选的议案

2023年8月9日，孙迎新先生向重要子公司麒麟软件董事会提交辞职报告，其因工作调

整，请求辞去麒麟软件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麒麟软件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孙迎新先生上述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之日生效。

推荐张尼先生担任麒麟软件董事。 张尼先生担任麒麟软件董事还需麒麟软件股东会

选举确认。

表决票数：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同意公司高级副总经理辞职的议案

2023年8月9日，董事会分别收到杜潜先生、杨春平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其因工作调

整，请求辞去公司高级副总经理职务。 董事会同意其辞职请求，解聘其高级副总经理职务。

董事会对杜潜先生、杨春平先生上述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公司全部3名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票数：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提议召集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议并召集，于2023年8月25日（星期五），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中软

大厦C座1层第一会议室，召开中国软件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具体会议时间、地点详见会议通知。

表决票数：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9日

张尼先生简历：

张尼，男，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79年8月出生，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计算

技术研究所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正高级工程师。 曾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华

北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工作，2016�年11月任华北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助理兼网

络安全研发中心主任 （正处级）；2017� 年5月任华北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副所长；

2019年11月任华北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2022年12月至今任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子）科技发展部（重大专项办公室）主任。兼任中电金

融设备系统（深圳）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中电金融设备服务（烟台）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董事长；南京华飞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

张尼先生在中国电子任职，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张尼先生不存在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

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未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

见；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张尼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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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8月9日收到孙迎新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其因工作调整，请求

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同时其也已向

子公司麒麟软件董事会提交了辞职报告，其因工作调整，请求辞去麒麟软件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和麒麟软件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孙迎新先生

上述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之日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孙迎新先生在上述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公司将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选举董事的议

案》，选举产生新的增补董事。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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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8月2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8月25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中软大厦C座1层第一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8月25日

至2023年8月2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1.01 张尼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披露时间：2023年8月10日

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0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

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

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

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

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

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36 中国软件 2023/8/1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3年8月24日， 9:00－11:30，13:30－16:00

（二）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中软大厦A座4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

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其身份证复

印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办理出席登记。

委托他人出席的，受托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委托人身份

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于2023年8月24日下午4:00前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需提供前

款规定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附联系电话,并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中软大厦A座4层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郑海雯 管丹玥

电 话：010-62158879

传 真：010-62169523

邮政编码：100081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8月2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1.01 张尼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组下

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

选董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

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

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

人有6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

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

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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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8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平湖市经济开发区新明路1588号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办公楼五楼董事会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2,843,1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39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鄢标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林凯先生、汪为民先生、独立董事傅元略先生、徐国彤

先生、孙继伟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职工监事冯晓女士因事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黄明雄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林秀松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547,709 98.6720 2,281,376 1.3199 14,018 0.0081

2、 议案名称：关于《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547,709 98.6720 2,281,376 1.3199 14,018 0.0081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547,709 98.6720 2,281,376 1.3199 14,018 0.008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55,700 2.3691 2,281,376 97.0347 14,018 0.5962

2

关于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55,700 2.3691 2,281,376 97.0347 14,018 0.5962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的议案

55,700 2.3691 2,281,376 97.0347 14,018 0.5962

说明：上表为剔除公司董监高的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3个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1、2、3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冯双、卢昶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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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13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莎普爱思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详细

内容请见公司于2023年7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

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并按照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制度》等规定，对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本

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登记，公司

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

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即2023年1月15日至2023年7月14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2023年8月2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1名核查对象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其余核查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经公司核查， 上述1名核查对象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其完全基于上市公司公开

披露的信息以及其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

股票时，除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并未获知上市公司筹划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亦未

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

交易的情形。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有关

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公司已将本次激励计划

的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严格控制在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登记人员范围之内，在公司发布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未发现存

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综上，经核查，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采取了保密措施，

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

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上述核查对象买卖

公司股票行为系基于自身需求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公司不存在内幕

信息泄露的情形，亦不存在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牟利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0日


